
城步苗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为贯彻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

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

法获取政府信息，结合我县实际，特编制《城步苗族自治县交通

运输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一、主动公开   

（一）公开范围   

本机关主动向社会免费公开的信息范围参见本机关编制的

《城步苗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以下简称《目

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在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府门户网

站上查阅该《目录》。  

（二）公开形式  

本机关政府信息除采取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府门户网上公开

外，还采取以下辅助方式主动公开：

1、通过新闻发布会、报刊、广播、电视、政务新媒体、便民

资料等途径予以公开。

2、可以到本单位负责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办公室查阅。

（三）公开时限   

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

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依申请公开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需要本机关主动公开以外的政府信息，

可以向本机关申请获取。本机关依申请提供信息时，根据掌握该

信息的实际状况进行提供，不对信息进行加工、统计、研究、分

析或者其他处理。本机关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

复(需要延期答复的将及时告知申请人，且延期的时间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  

（一）受理机构：城步苗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二）受理程序   

1、提出申请

申请人向本机关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填写《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为提高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

效率，申请人对所需信息的描述应尽量详细、明确，若有可能，

请提供所申请信息的标题、发布时间、发文字号或者其他有助于

明确该信息的提示。

2、申请方式  

（1）现场申请。申请人可以到本机关受理机构申请获取政府

信息，并填写《申请表》。

（2）书面申请。申请人填写《申请表》后，可以通过传真、

信函方式提出申请。通过信函方式申请的，应在信封左下角注明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字样。申请人如申请获取与自身相关的政

府信息，应当持有效身份证件，当面提交书面申请。本机关不受

理通过电话方式提出的申请，但申请人可以通过电话咨询有关政

府信息公开业务。  

3、申请处理  

（1）本机关收到申请后，将从形式上对申请的要件是否完备

进行审查，对于要件不完备的申请予以退回，并自收到申请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正，说明需要补正的事

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答复期限自收到补正的申请之日起计算。

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不再处理该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  

（2）对不属于本机关掌握的政府信息，本机关受理机构将及

时告知申请人。如果能够确定该信息掌握机关的，告知申请人该

机关的联系方式。  

（3）所申请的信息如果属于本机关已经主动公开的信息，告

知申请人获得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4）属于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的理

由。

（三）收费标准

本机关免费提供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但申请人申请公开

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按照《关

于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湘财税〔2021〕

3 号）收取信息处理费。

三、不予公开的内容

（一）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公开的政府信息，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

（二）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

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

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除外）。

（三）本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包括人事管理、后勤管

理、内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



（四）本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

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除外）。  

四、监督和救济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



附：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公民

姓 名 工作单位

有效证件名称
发证机关及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

法人/其

他组织

名 称 法人代表

营业执照注册号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电子邮箱 传 真

通信地址

所需信

息的内

容描述

所需信

息的用

途
申请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是否申

请减免

费用

□是。如申请，请说明原因并提供相关证明

□否

信息获

取方式

□邮寄 □电子邮件

□传真 □自行领取/当场阅读、抄录

注：申请人按其身份选择公民或法人/其他组织一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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